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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) 

（股份代號：00152） 
 

授予購股權 
 
本公佈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(「聯交所」)證券上市規則(「上市規則」)第17.06A
條而作出。 
 
深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)董事會(「董事會」)謹此宣佈，於二零一零年九月

二十八日，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向若干人士(「承授人」)授予286,600,000份可認購合

共286,600,000股本公司每股面值港幣0.10元之普通股股份(「股份」)之購股權(「購股

權」)。該等購股權之詳情如下： 
 
授予日期： 二零一零年九月二十八日(「授予日期」) 
  
授予購股權之行使價： 每股股份港幣 0.58 元 
  
授予購股權數目： 286,600,000 份 (每份購股權賦予其持有人認購一股

股份的權利) 
  
股份於授予日期的收市價： 每股股份港幣 0.58 元 
  
購股權之有效期： 由二零一零年九月二十八日至 

二零一五年九月二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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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股權之歸屬日期： 已授予購股權中的 40%將於授予日期後 24 個月期滿

當日歸屬；另外已授予購股權中的 30%將於授予日期

後 36 個月期滿當日歸屬；餘下 30%購股權將於授予

日期後 48 個月期滿當日歸屬。惟購股權的歸屬仍受

到相關承授人的個人工作表現及本集團的業績達到

指定目標等條件所規限。 
 
就上述所授予的購股權中，63,500,000份購股權乃授予本公司之董事(「董事」)，詳情如

下： 
 
董事姓名 於本公司擔任之職位 購股權數目 
   
郭 原先生 執行董事兼主席 17,900,000 
   
李景奇先生 執行董事兼總裁 17,000,000 
   
劉 軍先生 執行董事兼副總裁 14,300,000 
   
楊 海先生 執行董事 14,300,000 
   
 
授予上述董事購股權已獲獨立非執行董事批准。 
 
除本公佈所披露者外，承授人均非本公司之董事、最高行政人員或主要股東，亦非彼等

各自之聯繫人(定義見上市規則)。 
 
 

承董事會命 
深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 
郭原 

 
香港，二零一零年九月二十八日 
 
 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的成員包括執行董事郭原先生、李景奇先生、劉軍先生及楊海先生；非執行董事
杜志强先生及王道海先生；以及獨立非執行董事梁銘源先生、丁迅先生及聶潤榮先生。 
 


